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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异宠成新潮
随意弃养藏风险

猪 鼻 蛇 、树 蛙 、鬃 狮

蜥、寄居蟹、竹节虫……近

年来，异宠(指猫、狗、鸟、观

赏鱼等传统宠物之外的另

类宠物)这股新兴潮流涌入

大众视野，成为不少人追

捧的“神奇动物”。潮流背

后，风险暗藏，由此造成的

外来物种入侵、传染性疾

病蔓延等问题不容小觑。

我国刑法以及生物安全法

等早已针对引进、放生外

来物种的各类行为制定了

清晰明确的准则。2023年

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异

宠”纳入其中，强调“严厉

打击非法引入外来物种行

为，实施重大危害入侵物

种防控攻坚行动，加强异

宠交易与放生规范管理”。

在异宠市场蓬勃发展的当下，如何
规范这一市场，保障生物安全、生态平衡
以及消费者权益，成为摆在公众面前的
一道紧迫课题。

有业内人士建议，对于饲养者而言，
在决定饲养异宠之前，一定要充分了解
异宠的习性、饲养难度以及可能带来的
风险，摒弃冲动消费的念头，做到理性饲
养。毕竟，异宠虽然外表独特吸引人，但
从其本质习性上来说，未必都适合作为
宠物饲养。

吴茜认为，相关行业协会应当发挥积
极作用，加强行业自律，规范交易流程，提
高宠物用品质量标准，打击不良代理行

为，填补检疫空白，从源头降低风险。
“网络平台作为异宠交易的重要出

口，更是责无旁贷。一方面要依法履行
监管和信息审核义务，提升进驻门槛，强
化对交易过程的监管；另一方面要全面提
升对违禁动物类目的掌握程度，通过增设

‘关键词’审核等手段，强化异宠商品和交
易的审查管控。”吴茜说，同时相关部门和
网络平台之间应建立顺畅、高效的信息互
通机制，专业部门应及时将存在安全隐患
的异宠种类信息通报给网络平台，最大程
度堵住管控漏洞。可设立“黑名单”制度，
向社会公开不允许交易的异宠种类并及
时更新，增强全社会对异宠的认知，提高

对违法交易的监督能力。
受访的业内人士一致认为，相关职

能部门一方面要加强源头管理，在入境
货物、运输工具、寄递物、旅客行李、跨境
电商等外来物种入侵关键渠道，强化口
岸检疫监管与执法，构筑全方位防御体
系；要及时更新外来入侵物种名单，明晰
异宠饲养边界，引导公众理性选择。在
法律层面，要严格执行生物安全法、野生
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和进出境动植
物检疫法等法律法规，对非法交易、运
输、饲养、放生异宠等行为依法追究责
任，加大惩处力度，形成有力震慑。

据《法治日报》

异宠下单后，随后的运输环节成为又
一“重灾区”。根据相关规定，所有快递都
严禁邮寄活物，正规的宠物托运需要提前
办理检疫证明，由专业的托运方承办，可
选择空运或陆运（包括高铁、火车、专车、
汽车等方式）。但现实情况不容乐观。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些商家为降低成本、
追求利润最大化，通过给快递站点工作人
员小费的方式，请求他们不要将包裹过安
检，并承诺邮寄活物死伤风险由寄方承
担，快递点只需负责发出即可。

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导致一系列悲
剧的发生。

在上海工作的阚悦曾在网上订购了

3 只龙猫，她憧憬着它们能带来别样欢
乐，可收到货时打开箱子，发现大片掉落
的龙猫毛发。她仔细查看发现，在拥挤
憋闷的运输盒里，胆小的龙猫们因受惊
过度相互撕咬，弄得遍体鳞伤。

律师吴茜指出，从法律层面看，如果
运输的异宠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无论采取何种运输方式，
都将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明知他人进行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还为
其提供运输、仓储、保管、快递、邮寄等便
利条件的，以共同犯罪论处。若因运输
行为导致珍贵动物死亡的，以危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定罪处罚；若珍贵动物

是走私而来，且在走私运输过程中死亡
的，构成走私珍贵动物罪的加重情形。
对于进口的外来异宠，买卖不仅可能破
坏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资源，还可能引
发生物安全问题，破坏生物多样性与生
态平衡，引起动物源性传染病的传播，必
须采取严格的进出口管制措施。

有业内人士说，宠物在运输过程中，
由于环境突然改变，极易出现生病的情
况，异宠大多原本是野生动物，更是如
此。其代谢速度极快，是人类的四五倍，
这意味着它们一旦生病，病情恶化的速
度超乎想象，往往主人上午发现宠物生
病，下午就可能病危。

记者采访北京、湖南、广东等地多名
爱宠人士发现，以蛇、蜥蜴、壁虎等为代表
的爬宠，凭借独特的外形、相对安静省心
的特质，收获了众多拥趸。

在北京市朝阳区某花鸟市场，刘康经
营着一家爬宠店。“来店里的有不少是热
爱爬宠的学生，对这些新奇的小动物充满
好奇与探索欲。有刚毕业没多久的年轻
人，初入社会独立生活，有了饲养宠物满
足精神陪伴的需求。还有些中青年顾客，
小时候就对爬宠钟情有加，但那时家长不
允许，现在有经济实力和自主决定权了，
就过来买了。”刘康向记者介绍店里的主
要客源情况。

有业内人士提醒，虽然现在饲养异宠
流行，但还是应当注意不要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否则容易构成非法交易。比如我国
加入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公约附录中的 3 万多种动植物均禁
运、禁售。而目前市场上热门的平原巨
蜥、高冠变色龙、泰加蜥蜴、绿鬣蜥、球蟒、
红尾蚺等多数异宠，都属于非原产于我国
的公约附录保护动物；一项针对异宠饲养
者的调查显示，只有约一半的饲养者在购
买和饲养时，清楚知晓自己饲养的是异
宠，剩下的饲养者尤其是初次购买者，对
所购宠物是否属于异宠并不了解。

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饲养异宠的现
实难题便接踵而至。

来自广东潮州的吴醒养了一只蜥蜴，
他苦笑着和记者分享，养蜥蜴的大头支出
聚焦于为蜥蜴搭建舒适的生活天地——
价格不菲的蜥蜴箱。蜥蜴的食物供应也
非常棘手，它们需要的活体昆虫既要保证
存活又不能过量囤货。为防止它们自相
残杀，喂食前还得用专门的营养粉拌一
拌，让蜥蜴吃得营养均衡。此外，蜥蜴对
湿度较为敏感，需要配备加湿器或除湿
器，依品种精准调控湿度，同时准备大量
的攀爬树枝、躲避屋，定期消毒，防止细菌
滋生引发呼吸道疾病。

一位不愿具名的异宠医生介绍说，当
前异宠医疗资源稀缺，难以满足需求。成
为异宠医生门槛极高，需动物医学相关专
业出身，考取职业兽医师证才有从业资
格。早期国内缺乏针对异宠治疗的专业
培训，只能依靠部分平台邀请国外老师授
课，边讲边翻译，知识传递效率低。并且
异宠种类繁杂，每接诊一种新异宠，医生
都得花费大量时间精力钻研，一方面要了
解其独特的生理构造、习性，另一方面要
研究可能出现的病症与对应治疗手段。
这不仅考验医生的知识储备，还挑战其学
习能力。

记者采访发现，当饲养异宠的过程
中 遭 遇 重 重 困 难 ，如 治 疗 成 本 过 高 、宠
物难以驯化甚至具有攻击性等问题时，
一些饲养者便选择了弃养；记者在某二
手交易平台搜索发现，有不少人在转让
蛇、刺猬、狐狸、蜘蛛等异宠。而随意弃
养异宠很可能违法。生物安全法规定，
未经批准，擅自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
的 ，由 相 关 部 门 责 令 限 期 捕 回 、找 回 释
放 或 丢 弃 的 外 来 物 种 ，并 处 罚 款 ；将 从
境外引进的物种随意放生或丢弃，如果
造 成 严 重 后 果 ，可 能 涉 嫌 非 法 引 进 、释
放 、丢 弃 外 来 入 侵 物 种 罪 ；若 被 遗 弃 的
动物在遗弃期间对他人造成损害，根据
民法典规定，由动物原饲养人或者管理
人承担侵权责任。

年轻人是消费主力
因饲养困难有人随意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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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过程中，记者注意到，随着异宠
需求的日益增长，一条灰色的交易产业
链悄然形成。

以蛇类交易为例，因电商平台对活
体动物交易管控严格，“蛇圈”内的交易
大多转移至社交平台进行。卖家多为个
人，为规避风险，常选择发普通快递，买
家在收货时需录制开箱视频，否则一旦
出现问题，卖家概不负责。

问题也随之而来。“‘蛇圈’代理乱象
丛生，几乎没有门槛，谁都能做。”饲养了
10 多条不同种类的蛇的王灿说，一些卖
家和代理手中并无货源，仅凭网络上搜
索来的精美图片，在社交平台上大肆宣
传，哄抬价格。例如，白化红蛇苗的正常

市场价格在 250 元至 350 元之间，可这些
代理却标价七八百元。此外，由于代理
层级繁多，层层转包，信息传递不畅，即
使代理本人想要保证宠物质量，也往往
力不从心。

吴醒发现，异宠交易中，当有人出价
更高时，有些卖家和代理会通过拖延发
货的方式，迫使之前的买家退货，随后他
们 再 以 更 高 的 价 格 将 宠 物 卖 给 新 的 买
家。反之，买家骗货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买家收货后拒不确认，向平台举报卖家
发活体，以此威胁卖家退款，平台介入后
通常会判定卖家退款，让卖家遭受损失，
交易秩序混乱不堪。

异宠交易产业链中，宠物疫病防控

也是一大问题。记者从多名异宠饲养者
处了解到，他们大多通过线上交易平台
购买宠物，或是经熟人介绍一对一售卖，

“检疫”一词对他们来说十分陌生。有受
访者直言，自己在购买前根本不知道还
有检疫这回事。

上述不愿具名的异宠医生指出：“异
宠的购买渠道杂乱无章，既没有固定的
交易市场，供货途径也模糊不清。这些
动物的来源不明，是否检疫过全然不知，
身上潜藏何种病毒更是无从判断。”该医
生还透露，当前国内在异宠类人畜共患
病领域的研究存在诸多欠缺，像它们所
携带病毒有无传染性、致病性，又该如何
防控，都需要深入钻研。

活体邮寄涉嫌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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